
著 作 權 爭 議 調 解 辦 法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著作權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八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著作權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八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調解之： 

一、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

報酬之爭議。 

二、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爭議。 

前項第二款所定爭議之調解，其涉及

刑事者，以告訴乃論之案件為限。 

 

第二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調解之： 

一、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利用人間，對使用報

酬之爭議。 

二、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爭議。 

前項第二款所定爭議之調解，其涉及刑

事者，以告訴乃論之案件為限。 

 

一、配合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由經濟部指定

著作權專責機關辦理著作權業務，爰將第

一項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

機關」，並將「左列」文字修正為「下列

」。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條   前條所定爭議之調解，由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依事件之性質或著作之類別指定

委員︵以下簡稱調解委員︶一人至三人調解

之。 

 

第三條  前條所定爭議之調解，由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依事件之

性質或著作之類別指定委員︵以下簡稱調解

委員︶一人至三人調解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當事人申請調解時，應以書面為之，

記載下列各款事項，由當事人或代理人簽名

或蓋章： 

第四條  當事人申請調解時，應以書面為之，

記載左列各款事項，由當事人或代理人簽名

或蓋章：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次： 

︵一︶配合法制用語，序文之「左列」文字修

正為「下列」。 



一、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當事人為機關、學

校、公司或其他法人或團體時，其名

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 

三、調解事由。 

四、爭議要點。 

前項申請書，應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

或居所；當事人為機關、學校、公司或

其他法人或團體時，其名稱及事務所或

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 

三、調解事由。 

四、爭議要點。 

前項申請書應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 

 

︵二︶參考訴願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第一款及

第二款略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款及第四款未修正。 

二、第二項酌作標點符號之修正。 

 

第五條 當事人委任代理人者，應出具委任

書。 

代理人變更或解任時，委任人應以書

面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為之。 

 

 

第五條 當事人委任代理人者，應出具委任書

。 

代理人變更或解任時，委任人應以書面

向主管機關為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由經濟部指定

著作權專責機關辦理著作權業務，爰將第二

項之「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機關

」。 

 

第六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後

，應將調解申請書繕本送達他造當事人，並

通知於限期內為是否接受調解之表示，屆期

不為表示者，視為拒絕調解。 

 

第六條  主管機關受理調解之申請後，應將調

解申請書繕本送達他造當事人，並通知於限

期內為是否接受調解之表示，逾期不為表示

者，視為拒絕調解。 

將「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機關」，

修正理由同前條說明二，並配合法制用語，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當事人申請調解經他造當事人接受

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提交委員會調解。 

第七條 當事人申請調解經他造當事人接受

者，主管機關應提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

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 

一、將「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機關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二。 

二、另，配合第三條之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調解之申請，除有第六條規定拒絕調

解之情形外，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定調解期

日，通知當事人或代理人到場。 

他造當事人得於調解期日前，向著作

權專責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當事人或代理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

解期日到場者，視為調解不成立。但調解

委員認為有成立調解之望者，著作權專責

機關得另定調解期日。 

 

第八條  調解之申請，除有第六條規定拒絕調

解之情形外，主管機關應定調解期日，通知

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場。 

他造當事人得於調解期日前，向主管機

關提出書面意見。 

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

解期日到場者，視為調解不成立。但主管機

關認為有成立調解之望者，得另定調解期日

。 

一、將「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機關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二。 

二、依第三項規定調解事件視為調解不成立時

，是否仍有成立調解之望，宜由調解委

員認定之，爰予修正。 

 

第九條 調解程序由調解委員於著作權專責

機關指定之處所行之，得不公開。 

前項調解委員雖僅一人出席，亦得進

行調解。 

調解委員對於調解事項涉及本身或其

同居家屬時，經當事人申請，應行迴避。 

 

第九條  調解程序由調解委員於主管機關指

定之處所行之，得不公開。 

前項調解委員雖僅一人出席，亦得進行

調解。 

調解委員對於調解事項涉及本身或其同

居家屬時，經當事人申請，應行迴避。 

 

一、將「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責機關

」，修正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二。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條  當事人兩造各得推舉一人至三人列

席調解會議，協助調解；著作權專責機關

第十條  當事人兩造各得推舉一人至三人列

席調解會議，協助調解。 

為使調解過程更臻完善，以達調解之目的，爰

增訂「著作權專責機關亦得視調解案件之性



亦得視調解案件之性質，邀請相關人士列

席提供意見。 

 

 質，邀請相關人士列席提供意見。」之文字

。 

 

 

 

第十一條  就調解事件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

，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參加調解程序，主

管機關並得逕行通知其參加。 

前項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經當事人兩

造及其本人之同意，得加入為當事人。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調解之參加，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三條

已有具體規定，爰予刪除。 

第十一條  調解委員及列席或參加調解會議

或經辦調解事務之人，對於調解事件，除

已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第十二條  調解委員及列席或參加調解會議

或經辦調解事務之人，對於調解事件，除已

公開之事項外，應保守秘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二條  調解委員應詢明當事人兩造之意

見，對當事人為適當之勸導，並就實際情

況及爭議重點加以調解。 

第十三條  調解委員應詢明當事人兩造之意

見，對當事人為適當之勸導，並就實際情況

及爭議重點加以調解。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三條  調解成立時，著作權專責機關應

作成調解書，記載下列各款事項，並由當

事人或代理人、調解委員及有關列席人員

簽名或蓋章： 

一、當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當事人為機關、學

第十四條  調解成立時，主管機關應作成調解

書，記載左列各款事項，並由當事人或其代

理人、調解委員及有關列席人員簽名或蓋章

：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

居所；當事人為機關、學校、公司或其他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如次： 

︵一︶將「主管機關」修正為「著作權專

責機關」。並將「左列」文字修正

為「下列」，修正理由同第二條說

明一。 



校、公司或其他法人或團體時，其名稱、

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 

三、調解委員及列席調解會議者之姓名、職

業及住、居所。 

四、調解事由。 

五、調解成立之內容。 

六、調解成立之處所。 

七、調解成立之年、月、日。 

前項調解書，應依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於調解成立之日起七日內，以

正本送請管轄法院審核。 

 

法人或團體時，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

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

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 

三、有參加調解之利害關係人時，其姓名、職

業、住所或居所。 

四、調解委員及列席調解會議者之姓名、職業

及住所或居所。 

五、調解事由。 

六、調解成立之內容。 

七、調解成立之處所。 

八、調解成立之年、月、日。 

前項調解書，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十五

日內以正本送達於當事人及參加調解之利害

關係人。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修正理由同第四

條說明一︵二︶。 

︵三︶第三款酌作標點符號之修正。 

︵四︶配合現行條文第十一條之刪除，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款之規定，其他

款次遞移。 

三、配合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著作權

專責機關應於調解成立後七日內，將調解

書送請管轄法院審核。」之規定，第二項

爰予修正。 

第十四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應自收受法院依

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核定發還

之調解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將調解書送達當

事人；或自收受法院依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未予核定理由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內，將該理由轉知當事人。 

 

 一、本條新增。 

二、按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明

定，「前項調解書，法院應儘速審核，除

有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不能強制執行

者外，應由法官簽名並蓋法院印信，除

抽存一份外，發還著作權專責機關送達

當事人。」「法院未予核定之事件，應將



其理由通知著作權專責機關。」爰予配

合增訂。 

 

 

 

 

 

 

 

 

第十五條  調解成立時，視同爭議當事人間之

契約。 

 

一、本條刪除。 

二、按本法第八十二條之二明定，「調解經法

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

、告訴或自訴。」「前項經法院核定之民

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

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

者，其調解書具有執行名義。」現行條文

與之不符，爰予刪除。 

第十五條  調解不成立時，著作權專責機關應

自調解會議為調解不成立決定之日起十日

內，送達當事人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當事人於調解不成立時，取得憑據，

爰參考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

定意旨，由著作權專責機關於調解會議為

調解不成立決定後之日起十日內發給當

事人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